


云南省 “十四五” 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

为进一步优化全省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有效提升医疗卫生服

务的公平性、可及性,增强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能力和重

大疫情防控救治水平,根据国家 “十四五”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

划及 «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

年远景目标纲要»、«“健康云南２０３０”规划纲要»、«云南省 “十

四五”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规划»等文件,制定本规划.

一、规划背景

(一)发展现状

“十三五”时期,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我省不断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稳步推进健康云南建设,实施重大传染

病救治能力和疾控机构核心能力提升工程、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三

年行动计划、爱国卫生 “７个专项行动”等重大项目,医疗卫生

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服务能力显著提升,人民群众健康水平持

续改善.

截至２０２０年底,全省有医疗卫生机构２６６２６个,其中医院

１４４５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２４５９２个,专业公共卫生机构５３２

个,其他医疗卫生机构５７个.医院中有三级医院１０６家,其中

三级甲等医院５４家;二级医院４７０家,其中二级甲等医院１９６

家.卫生人员４５􀆰８９万人,床位３２􀆰５２万张.每千人口拥有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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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机构床位数６􀆰８９张、执业 (助理)医师２􀆰６人、注册护士

３􀆰６７人;每万人口拥有全科医生２􀆰０１人、专业公共卫生人员

７􀆰５人.心血管病、呼吸、肿瘤３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项目

落地云南,累计建设３０个省级临床医学中心和１１５个分中心,

全省１６个州、市实现三甲综合医院全覆盖.县级综合医院达到

国家基本标准数量实现从 “０”到 “１２２”的历史性飞跃,４０所

县级综合医院达到国家推荐标准,增速全国第３.县级综合医院

三级医院数量实现从 “０”到 “２２”的提升.全省４２个县列为全

国首批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试点.２０２０年被选为国家社区医

院建设试点省份.７３􀆰３％的家庭１５分钟内能到达最近医疗点,

县域内就诊率达到９１􀆰３９％.二级以上公立综合医院设置中医临

床科室的比例达９０％,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中医

馆”设置率分别达９９􀆰３５％、８１􀆰４％.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２􀆰７１

亿人次,其中医院占４０􀆰１３％、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占５５􀆰３２％.

入院９７０􀆰４９万人次,其中医院占７９􀆰７４％、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占１６􀆰６８％.医疗卫生机构床位使用率为７０􀆰７９％,其中医院为

７７􀆰４６％,医院平均住院日为８􀆰７４天.甲乙类传染病报告发病率

连续１７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历史性实现消除疟疾目标.县级

胸痛、卒中、创伤、危重孕产妇和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建设完成

率分别达９３％、８５％、８０％、９１􀆰４７％和８９􀆰９２％,居全国前列.

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分别下降至１２􀆰４２/１０万、４􀆰７３‰,

优于全国平均水平.全省人均预期寿命由２０１０年的６９􀆰５４岁提

升至２０２０年的７４􀆰０２岁,年均增长０􀆰４５岁,增幅全国最高.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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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重下降至２７􀆰０７％,优于全国平均水

平.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云南为国守门、为国担

责的要求,经受住了输入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冲击和严峻考验,

牢牢守住了不外传和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

(二)机遇与挑战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放在第一位.党的十九大作出 “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重大决

策,将维护人民健康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明确提出了到２０３５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成健康中国

的宏伟目标.卫生健康在 “两个一百年”历史进程中的基础性地

位和重要支撑作用日益凸显.我省正处在建设我国民族团结进步

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关键

阶段,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健康需求将进一步激发,为卫生

健康事业发展创造了更广阔的空间.人工智能、第五代移动通信

(５G)等新技术的快速发展,为优化卫生健康服务与管理提供了

科技支撑.

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仍处于大流行状态,我省边境疫情

防控形势依然复杂多变,构建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提升应对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整体能力迫在眉睫.面对人民群众高品质健康

服务需求的大幅增长,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和疾病谱变

化,全方位全周期保障全民健康的任务更加艰巨.我省优质医疗

卫生资源总量不足、布局不均、整合不够等问题依然存在,每千

人口执业 (助理)医师数、每万人口全科医生数均低于全国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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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基层能力相对薄弱与资源闲置并存.“一老一小”等重点

人群医疗卫生服务供给不足.各类医疗卫生机构间的协作机制尚

不健全,人员、技术、设备、数据和信息互通共享水平不高,医

防融合不充分,中西医互补协作格局尚未形成.

二、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

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面贯彻新

发展理念,深入落实新时代卫生健康工作方针,加快构建强大公

共卫生体系,推进建设覆盖生命全周期、健康全过程的整合型医

疗卫生服务体系,推动发展方式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

康为中心、服务体系从规模数量增长型转变为质量效益提升型、

资源配置从注重物质要素转变为更加注重人才技术要素,努力让

人民群众享有更高水平的卫生健康服务.

(二)基本原则

统筹规划,系统整合.统筹区域、城乡资源配置,统筹预

防、治疗、康复与健康促进,坚持中西医并重,提高整体效能.

结合人口结构和分布、疾病谱等因素,分类制定医疗卫生资源配

置标准.

需求导向,提质扩能.立足边疆、民族、山区实际,以主要

健康问题为导向,扩大资源供给,优化结构布局,提升配置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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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加快优质医疗卫生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缩小区域、城

乡、人群之间资源配置和服务水平差距,夯实基层基础.

医防协同,平急结合.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建立医防协同

长效机制.立足平时需求和保障重大疫情防控需要,提高平急结

合和快速转换能力,维护公共卫生安全.

政府主导,多元参与.坚持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强

化政府投入保障、管理监督等责任,加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建设

力度.发挥市场机制作用,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依法举办医疗卫

生机构,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健康需求.

改革创新,强化支撑.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注重医

疗卫生资源配置与财政、医保、人力资源等政策的系统集成,发

挥人才、科技和信息化的引领支撑作用.

(三)发展目标

到２０２５年,基本建成与我省国民经济和社会高质量发展目

标相适应,与建设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定位相匹配,城

乡统筹、功能互补、区域协同、优质高效的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

体系,重大疫情防控救治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能力显著提

升,公立医院进一步实现高质量发展,医疗服务水平明显提升,

基层普遍具备首诊分诊和健康 “守门人”能力,特色鲜明的中医

药服务体系初步建立,以 “一老一小”为重点的健康服务能力明

显增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能力明显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和

满意度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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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主要发展指标

领域 指标 单位 2020 年 2025 年 指标性质

疾病预防

控制体系

每万人口公共卫生人员数 人 7.5 9.75 预期性

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基础设施达标率 % — 100 预期性

应急医疗

救治体系

二级以上综合医院（含中医医院）设置

感染性疾病科的比例
% — 100 预期性

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设置发

热诊室（门诊、哨点）的比例
% — 80 预期性

医疗机

构高质

量发展

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 张 6.89 7.5 预期性

其中：州市办及以上公立医院床位数 张 1.47 1.9 预期性

县办公立医院及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床位数
张 3.34 3.8 预期性

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 人 2.6 3.2 预期性

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 人 3.67 3.85 预期性

每千人口药师（士）数 人 0.29 0.54 预期性

每万人口全科医生数 人 2.01 3.1 预期性

医护比 1∶1.41 1∶1.2 预期性

床人（卫生人员）比 1∶1.41 1∶1.6 预期性

中医药

服务

每千人口中医类别执业（助理）医师数 人 0.4 0.62 预期性

设置治未病科的二级及以上中医类医院

的比例
% — 95 预期性

设置中医馆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

卫生院的比例
% 96

力争到 2022

年全覆盖
预期性

每千人口公立中医类医院床位数 张 0.69 0.85 预期性

重点人群

健康服务

每千人口拥有 3 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 个 0.5 4.5 预期性

二级及以上综合医院（含中医医院）设

置老年医学科的比例
% — 70 预期性

健康水平 人均预期寿命 岁 74.02 77 预期性

注：医院床位含同级妇幼保健院和专科疾病防治院（所）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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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体系构成与资源配置

医疗卫生资源主要包括机构、床位、人力、设备、技术、信

息与数据等.优化全省医疗卫生资源布局,省级和州市级分区域

统筹规划、均衡布局,提高跨区域服务和保障能力;县级及基层

医疗卫生资源按照常住人口规模和服务半径合理布局.

(一)机构

全省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以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专业公

共卫生机构为主体,以老年人、婴幼儿等特殊人群健康照护新型

服务机构为补充,面向全人群提供疾病预防、治疗、康复、健康

促进等生命全周期、健康全过程服务.

１􀆰医院.分为公立医院和非公立医院.公立医院分为政府

办医院 (按举办层级分为省办医院、州市办医院、县办医院)和

其他公立医院.非公立医院是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医疗

服务需求的有效途径.

省、州市、县三级根据本行政区域常住人口数、服务范围、

工作量等因素,按照医疗机构设置规划和要求,合理设置相应层

级医疗机构.引导有条件的社会办医疗机构向高水平、高技术含

量和品牌化的大型医疗集团发展.

２􀆰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包括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社区卫生服务站 (点)、村卫生室、诊所、门诊部等,发挥

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 “双网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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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主要承担预防保健、健康教育、疾病管理

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以及部分疾病的康

复、护理、安宁疗护服务等任务,接收医院转诊患者,向医院转

诊超出自身服务能力的患者.每个乡镇办好１所政府办卫生院,

每个街道办事处或每３万—１０万居民设置１所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合理设置社区卫生服务站、村卫生室.

３􀆰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原则上为政府主办,主要包括疾病

预防控制机构、妇幼保健机构、急救中心 (站)、血站、专科疾

病防治机构等.主要提供传染病、慢性非传染性疾病、职业病、

地方病等疾病预防控制和健康教育、妇幼保健、院前急救、采供

血、精神卫生等公共卫生服务.科学设置省、州市、县三级疾病

预防控制机构.合理设置妇幼保健机构.以省急救中心为龙头,

完善省、州市、县、乡四级院前急救网络.在昆明市设置云南昆

明血液中心,在其他１５个州、市人民政府所在地各设置１个中

心血站,每个县、市、区至少设置１个固定采血点.各州、市、

县、区根据需要设置专科疾病防治机构.

４􀆰其他机构.主要包括独立设置机构和接续性服务机构.

(二)床位

１􀆰适度控制床位规模.适度合理配置省、州市、县三级公

立医院床位总体规模,适度调整高水平高质量公立医院床位配

置,引导优质医疗资源在资源相对薄弱区域规范设置分院区.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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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基层床位使用率合理确定床位数量和结构.到２０２５年,全省

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的预期性指标为７􀆰５张 (其中:医

院床位数６􀆰２张,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床位数１􀆰３张).医院床位中,公立医院４􀆰４张 (其中:

中医类医院０􀆰８５张),非公立医院１􀆰８张.

２􀆰优化床位结构.适度控制治疗床位增长,增量床位优先

向传染病、重症、儿科、康复、精神、老年病等短缺领域倾斜.

结合床位使用率、平均住院日、床医比、医护比、床人 (卫生人

员)比等指标,适度控制保山市、楚雄州、普洱市、德宏州、怒

江州、迪庆州床位增速;引导昆明市、昭通市、曲靖市、红河

州、丽江市床位平稳发展;支持玉溪市、文山州、西双版纳州、

大理州、临沧市合理增加床位.

３􀆰提高床位使用质量.鼓励医疗机构打破以科室为单位的

资源管理方式,对全院床位实行统筹调配.公立综合医院病床使

用率低于７５％、平均住院日高于９天,不再新增床位.推动三

级医院更加突出急危重症、疑难病症诊疗,逐步压缩一、二级手

术占比,提高预约转诊比例和日间手术比例,提高床单元使用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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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各州、市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目标

州市 ２０２０年每千人口床位数 (张)２０２５年每千人口床位数 (张)

昆明市 ７􀆰７６ ８􀆰３３

昭通市 ６􀆰６１ ７􀆰２５

曲靖市 ６􀆰７９ ７􀆰３９

玉溪市 ６􀆰２６ ７􀆰０９

保山市 ７􀆰０４ ７􀆰５３

楚雄州 ７􀆰１２ ７􀆰６７

红河州 ７􀆰２４ ７􀆰５４

文山州 ６􀆰３３ ７􀆰２０

普洱市 ７􀆰１４ ７􀆰５５

西双版纳州 ５􀆰９３ ６􀆰６８

大理州 ６􀆰６１ ７􀆰６１

德宏州 ７􀆰５９ ７􀆰９８

丽江市 ５􀆰６８ ６􀆰１９

怒江州 ６􀆰６７ ７􀆰０１

迪庆州 ４􀆰８７ ５􀆰６４

临沧市 ６􀆰２３ ６􀆰９４

　　注:昆明市、大理州医疗卫生机构床位含省办医疗卫生机构床位.

(三)人力

１􀆰适应疾病谱变化和扩大优质医疗卫生服务供给,引导医

护人员合理配置.引导昭通市、曲靖市、保山市、红河州、文山

州、普洱市、西双版纳州、德宏州、怒江州、迪庆州、临沧市提

高执业 (助理)医师增速;昭通市、曲靖市、普洱市、德宏州、

丽江市、怒江州、迪庆州提高注册护士增速;昆明市、昭通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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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靖市、红河州、德宏州、临沧市提高全科医生增速.

２􀆰合理提高公共卫生人员配置标准.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人

员原则上按照每万人口１􀆰７５人的比例核定,专业技术人员占编

制总额的比例不低于８５％,卫生技术人员占编制总额的比例不

低于７０％.每万人口配备１—１􀆰５名卫生监督员、１名妇幼保健

机构保健人员.健康教育机构、急救中心 (站)、采供血机构等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根据服务人口、工作量和任务合理配置人力资

源.健康教育专业机构专业技术岗位占比原则上不低于岗位总量

的８０％,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从事健康教育的专 (兼)职人

员不少于２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公共卫生人员所占编制不得低

于专业技术人员编制数的２５％.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

院、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均配备至少１名公共卫生医师.推动乡村

医生向执业 (助理)医师转化.职业病防治技术支撑机构根据需

要配备职业卫生、放射卫生、检测检验、工程技术、临床医学等

专业技术人员.

３􀆰完善医疗机构人力资源配置.合理设置医、护、药、技、

管等不同类别人员岗位.承担临床教学、带教实习、支援基层、

医学科研等任务的医院及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省级高水平医院可

适当增加人员配置.依据国家规定和标准,加强医疗机构感控人

员配备.加强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全科医生配备.

４􀆰强化短缺人才供给.增加公共卫生类执业 (助理)医师

比例,加强精神、康复、全科、重症、急诊、麻醉、口腔、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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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新生儿科、儿童保健科、产科、影像、病理、老年医学、职

业健康等领域急需紧缺人才队伍建设.到２０２５年,全省每１０万

人口精神科执业 (助理)医师、精神科注册护士数分别达到４

名、８􀆰６８名.

表３　各州、市主要卫生人力资源目标

州市

每千人执业

(助理)医师数 (人)
每千人注册

护士数 (人)
每万人全科

医生数 (人)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２５年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２５年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２５年

昆明市 ３􀆰９６ ４􀆰２２ ５􀆰３８ ５􀆰４４ １􀆰９３ ２􀆰９４

昭通市 １􀆰７７ ２􀆰７０ ２􀆰５５ ３􀆰４２ ０􀆰９２ ２􀆰５６

曲靖市 ２􀆰０６ ２􀆰８１ ３􀆰１６ ３􀆰８０ １􀆰２３ ２􀆰７９

玉溪市 ３􀆰１２ ３􀆰５６ ４􀆰３４ ４􀆰７６ ２􀆰５２ ３􀆰４６

保山市 ２􀆰５５ ３􀆰２０ ３􀆰５７ ４􀆰００ ２􀆰９１ ３􀆰５０

楚雄州 ２􀆰８１ ３􀆰２５ ３􀆰６０ ３􀆰９１ ３􀆰２０ ３􀆰５７

红河州 ２􀆰３４ ２􀆰９２ ３􀆰４０ ３􀆰８１ １􀆰９９ ３􀆰１０

文山州 １􀆰７８ ２􀆰５８ ３􀆰２５ ３􀆰６３ ２􀆰２８ ３􀆰１８

普洱市 ２􀆰３５ ３􀆰０４ ３􀆰２２ ３􀆰７１ ２􀆰３３ ３􀆰２６

西双版纳州 ２􀆰４０ ２􀆰９７ ３􀆰５０ ４􀆰０９ ２􀆰８４ ３􀆰６０

大理州 ２􀆰８６ ３􀆰４２ ３􀆰６８ ４􀆰１０ ２􀆰２３ ３􀆰３４

德宏州 ２􀆰７０ ３􀆰３２ ３􀆰４７ ３􀆰９９ １􀆰８８ ３􀆰０１

丽江市 ２􀆰４７ ２􀆰８６ ３􀆰２２ ３􀆰７０ ２􀆰２８ ３􀆰１５

怒江州 １􀆰７８ ２􀆰５９ ２􀆰５１ ３􀆰２４ ２􀆰９３ ３􀆰７６

迪庆州 ２􀆰８１ ３􀆰５５ ２􀆰７２ ４􀆰２６ ３􀆰４３ ４􀆰４９

临沧市 １􀆰９７ ２􀆰７２ ３􀆰１２ ３􀆰４６ １􀆰９１ ３􀆰１０

　　注:昆明市、大理州卫生人力资源含省办医疗卫生机构卫生人力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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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设备

１􀆰医用设备配置.坚持资源共享、阶梯配置,以省为单位,

统筹规划大型医用设备配置数量和布局,引导医疗机构合理配置

适宜设备.落实社会办医配置乙类大型医用设备告知承诺制、自

由贸易试验区内社会办医配置乙类大型医用设备备案制等改革

要求.

２􀆰公共卫生防控救治设备配置.根据保障公共卫生安全需

要,参照国家有关标准,配置和更新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实验室检

测检验、大型救治、应急和信息化等设施设备.加强承担重大传

染病救治和紧急医学救援任务的医疗机构体外膜肺氧合 (ECＧ

MO)、移动CT、聚合酶链式反应 (PCR)仪、移动手术室、负

压救护车等设备配置.

(五)技术

１􀆰促进医疗技术发展应用.健全医疗技术临床应用备案管

理制度,对医疗技术临床应用实行分类、分级管理.围绕人民群

众医疗服务需求和重大、疑难疾病,拓展诊疗方法,提升医疗技

术能力和诊疗效果,形成技术优势.在保障患者安全的基础上,

鼓励开展具备专科特色和核心竞争力的前沿技术项目.加强临床

诊疗技术创新、应用研究和成果转化推广.加强医疗技术临床应

用评估、质量控制与管理.

根据我省居民疾病谱和患者异地就医情况,统筹考虑专科建

设基础和人口发展趋势,聚焦大病不出省,全力争取国家临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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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专科建设项目,实施省级高水平医疗机构提质扩容建设、省级

临床医学中心和省级重点专科建设,降低患者省域外转率;聚焦

一般病在州、市、县、区解决,全面提升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

统疾病、代谢性疾病、儿科、精神疾病、传染病等核心专科能

力,健全覆盖居民常见病、多发病、传染病的专科服务体系.

２􀆰强化学科协作.针对肿瘤、疑难复杂疾病、慢性病等,

推动多学科联合诊疗.鼓励将麻醉、医学检验、医学影像、病理

学、药学、康复医学、精神病学等专业技术人员纳入多学科诊疗

团队,探索心脏中心、神经中心、肿瘤中心等综合学科发展模

式,提升疾病综合诊疗水平.鼓励医疗机构设置服务协调员,在

患者转诊中予以指导协助和跟踪管理.

(六)信息与数据

以省级全民健康信息平台为枢纽,突出数据统一采集、标准

统一使用、接口统一制定、应用统一整合、资源统一管理,实现

卫生健康信息跨机构、跨层级、跨区域、跨部门互联互通、业务

协同和数据共享,充分释放大数据支持卫生健康服务与行业治理

潜能.逐步实现医疗机构间电子病历、检查检验结果、医学影像

等共享互认.推进医共体内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信息系

统融合.完善公共卫生服务信息系统.加快电子健康档案、家庭

医生签约、妇幼健康、职业健康、残疾人康复等信息系统整合.

推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数据融合和业务协同.加强网络安全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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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快构建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

加强以省、州市、县三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各类专科疾病

防治机构为骨干,以医疗机构为依托,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网

底的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强化防治结合、医防协同.

(一)改革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

１􀆰聚焦职责定位,提升核心能力.按照国家部署推进疾病

预防控制体系改革,改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设施设备条件.强化

监测预警、风险评估、流行病学调查处置、检验检测、应急处

置、综合干预等核心能力.加快推进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区域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设,力争建成国家区域公共卫生中心.推进

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室仪器设备升级和生物安全防护能

力建设.县、市、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重点提升实验室检测检

验、现场流行病学调查、疫情形势研判和现场应急处置能力,２５

个边境县、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将实验室核心能力提升至州市级

标准.

２􀆰推进医防协同,提升防控效率.公立医疗机构设立公共

卫生科等直接从事疾病预防控制的科室,纳入属地传染病、慢性

病等防治网络和健康教育促进网络管理.加强医疗机构内感染预

防控制能力建设.

建立健全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与医院、其他专业公共卫生机

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乡镇 (街道)联动工作机制.加强疾病

预防控制机构对医疗机构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的技术指导和监督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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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探索建立疾控监督员制度,在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设立

专兼职疾控监督员.探索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专业人员参与医疗联

合体工作.

以高血压、糖尿病、结核病、严重精神障碍等疾病管理为突

破口,为每个乡镇卫生院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培养１—２名具

备医、防、管等能力的复合型骨干人才,探索为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配备智能健康管理设备,在有条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设立科

学健身门诊,提升基层防治结合能力.

专栏１　疾病预防控制能力提升工程

　　１􀆰区域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设计划:加快推进省级疾病预防控制

机构迁建项目;加强州市、县两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能力建设.
２􀆰疾病预防控制机构骨干人才培养计划:到２０２５年,每个县、

市、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至少有２—３名具有较高水平现场流行病学调

查能力的骨干人才.
３􀆰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标准化建设计划:持续完善实验室检测网络,

增强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监测、检测、预警和应急处置能力.

　　 (二)完善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体系

１􀆰健全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机

制.以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为主体,以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

哨点,以信息化和大数据技术为支撑,建立监测预警机制,实现

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处

置.完善省、州市、县、乡、村五级信息报告网络.力争与周边

国家共同建立传染病监测联合工作站或实验室.健全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信息发布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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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提高应急响应和快速处置能力.建设省级公共卫生应急

指挥中心,统一调度指挥全省公共卫生应急处置工作.健全州

市、县两级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体系.完善

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分级应急响应机制.健全完善各

级各类卫生应急预案体系,强化相互衔接,开展定期演练,确保

高效运行.建立跨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队伍和应急响应

机制.

(三)完善传染病疫情和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救治体系

１􀆰完善传染病医疗救治体系.完善省、州市、县、乡四级

传染病医疗救治网络,加强传染病医院和传染病专科防治机构建

设,提升传染病综合救治能力和对新发再发传染病的诊断处置能

力.到２０２５年,每个州、市具备１所规范的传染病医院 (院

区),在宣威市、镇雄县、会泽县、广南县各设置１个传染病医

院 (院区),其他县、市、区依托公立综合医院,规划布局建设

相对独立的感染性疾病病区,并按要求设置负压病房 (病区)和

重症监护病房.

２􀆰建设省级重大疫情救治基地.依托省第一人民医院、昆

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建设３个

重大疫情救治基地,基地作为全省疑难危重传染病诊治中心、技

术指导中心和远程会诊中心,承担全省危重症患者集中救治任

务,在重大疫情发生时快速反应,有效提升危重症患者治愈率、

降低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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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强化紧急医学救援体系.加强紧急医学救援机构和紧急

救援队伍建设,构建省、州市、县三级救援体系,实现水陆空立

体化、中西医结合.加快推进国家紧急医学救援基地建设.在昭

通市、红河州、普洱市、大理州、丽江市等州、市建立区域紧急

医学救援中心,其他州、市、县、区统筹布局建设紧急医学救援

站点.推进航空和水上紧急医学救援体系建设.二级以上综合医

院设置急诊科,强化院前医疗急救与院内急诊有效衔接.

专栏２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能力提升工程

　　１􀆰传染病救治和重症医学能力提升计划:重大疫情救治基地按照

医院编制床位的１０％—１５％ (或不少于２００张)设置重症监护病床,
传染病医院 (院区)按照医院编制床位的５％—１０％设置重症监护病区

床位,县级医院按照编制床位的２％—５％设置可转换的重症监护病床.
２􀆰卫生应急队伍培养计划:加强卫生应急技能培训,分级分类组

建覆盖形势研判、流行病学调查等领域的卫生应急队伍.

　　五、加速建设高质量医疗服务体系

建设以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省办重点医院为龙头,州市办医

院为骨干,县办医院为基础的高水平公立医院网络.推动省办重

点医院扩容下沉,支持州市和县办医院提升综合服务能力,推进

全省医疗服务体系高质量发展.

(一)建设医疗服务高地

１􀆰抓紧建设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好心血管病、呼吸、肿

瘤等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争取创伤、神经等更多的国家区域医疗

中心落地,打造集高水平临床诊疗中心、高水准临床科研创新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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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高层次人才培养基地为一体的区域医疗服务高地.在建设国

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基础上,推进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带动我

省整体医疗水平快速提升,努力使危急重症、疑难病症基本在省

域内得到解决.

２􀆰加快推进省级医院能力提升.以省域死亡率高、外转率

高的疾病为重点,加快省级临床医学中心建设,实施 “培优工

程”,支持省办医院加强特色专科、平台专科、薄弱专科建设,

提升省域诊疗能力,减少跨省就医.

(二)加快提升州市办医院医疗服务能力

支持引导省内外优质医疗资源向州、市输出,支持州、市与

国内高水平医学院校合作,加快推进省级临床医学中心分中心和

国家临床重点专科、省级临床重点专科建设,打造具有较强引领

和辐射带动作用的区域中心,明显缩小重点病种诊疗水平与省会

城市的差距.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建设试点.到２０２５年,

１４个州、市至少各有１所三级公立综合医院达到三级综合医院

医疗服务能力指南基本标准要求.

(三)巩固提升县级医院综合能力

依托县级医院建设临床服务 “五大中心”,建强急诊急救

“五大中心”.全面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组建县域医疗资

源共享 “五大中心”和县域医共体高质量管理 “五大中心”.支

持部分边境县、市公立医院适度提标扩容.提升昭通市、曲靖

市、楚雄州、文山州、丽江市、迪庆州等州、市省际县级公立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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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服务能力,降低省际县域外就诊率.

(四)不断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服务能力

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服务能力提升,优化基本医疗和

公共卫生服务功能,筑牢基层常态化疫情防控网底.推动部分服

务人口多、规模大、服务能力强的乡镇中心卫生院,在达到国家

服务能力推荐标准的基础上,逐步达到二级医院服务能力.引导

一般乡镇卫生院做好急诊急救和常见病日常诊疗服务,重点打造

１—２个优质特色科室,拓展提升服务功能.加快拓展康复、儿

科、口腔等专科医疗服务,满足群众就近就医服务和多元健康服

务需求.加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提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水

平以及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护理、康复治疗、康复训练等综合

服务能力.支持条件成熟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创建

社区医院.

专栏３　高质量医疗服务体系建设工程

　　１􀆰区域医疗中心建设计划:建好心血管病、呼吸、肿瘤等国家区

域医疗中心,争取创伤、神经等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落地云南.
２􀆰专科联盟建设计划:发挥省级医院专科优势,开展儿科、妇科、

产科、精神科、麻醉科等专科联盟建设.
３􀆰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提升计划:综合考虑服务人口规模

因素,分级分类提升服务能力.开展 “优质服务基层行”活动和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等级评审;加强基层心脑血管救治站、慢性病管理中心

建设.到２０２５年,全省８０％以上的乡镇卫生院达到国家服务能力基本

标准并至少建成１个符合自身功能定位的特色科室,４０％的中心乡镇

卫生院达到国家服务能力推荐标准;基层慢性病管理中心实现全覆盖;
每个乡镇卫生院至少配备１名公共卫生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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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引导非公立医疗机构协调发展

规范并引导社会力量兴办独立设置的医疗机构,加强规范化

管理和质量控制,提高同质化水平.鼓励社会办医规模化、品牌

化发展.支持非公立医疗机构与公立医院开展医疗业务、学科建

设、人才培养等合作,加入城市医疗集团、紧密型县域医共体、

专科联盟和远程医疗网络.将社会办医院依法统筹纳入传染病疫

情防控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体系.

六、加强中医药 (民族医药)服务体系建设

健全以省级中医医院为龙头,各级各类中医类医院和其他医

疗机构中医科室为骨干,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基础,融预防、保

健、疾病治疗和康复为一体的中医药服务体系.

(一)完善中医医疗服务体系

加强省级中医医院建设,各州、市级中医医院达到三级中医

医院建设标准,县级实现公立中医医疗机构全覆盖.依托省中医

医院建设省民族医医院,强化傣、彝、藏等民族医疗体系建设.

加快推进县级中医医院提标扩能项目.支持各级医疗机构建设名

医馆、国医堂.加强综合医院、专科医院、妇幼保健院等机构中

医药科室建设,强化临床科室中医医师配备.推进乡镇卫生院和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中医馆”建设全覆盖.支持社会力量举办中

医医疗机构.

(二)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

支持省中医医院建设高水平医院,支持州市中医特色重点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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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建设,实施县级中医医院提质达标计划,实施中医特色优势培

育工程,强化５个省级中医临床医学中心和３２个州市分中心建

设,实施省级中医临床重点学科建设.做优做强骨伤、肛肠、儿

科、皮肤、妇科、针灸、推拿、肿瘤、心脑血管病、肺病、脾胃

病、肾病、周围血管病等中医传统优势专科专病,支持傣、彝、

藏等民族医药重点专科建设.支持中医专科联盟建设,提升专科

(学科)同质化发展水平.推进实施中医 “治未病”工程,拓展

服务内涵,探索建立一批规范化的治未病科室.

(三)推动中西医协同发展

加强综合医院、妇幼保健机构中医药工作,持续完善中西医

临床协作机制,将中医纳入多学科会诊体系,组织开展重大疑难

疾病、新发传染病、慢性病等中西医协同攻关.争取国家支持建

设１—３所中西医协同 “旗舰”医院,打造一批 “旗舰”科室,

建设一批省级中西医协同协作基地,筛选推出一批中西医协同临

床诊疗方案.

(四)提升中医药疫病防治能力

依托省中医医院建设国家中医疫病防治基地和国家中医应急

医疗队伍.依托高校、企业等建立中医药防治疫病基础研究和产

业创新平台.推动三级中医医院和有条件的二级中医医院设置发

热门诊,加强中医医院感染性疾病科、重症医学科 (急诊科)、

肺病科等薄弱科室和可转换传染病区、重症监护室建设.

建设中医药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科研支撑平台.加大中医

—３２—



药防治重大传染病的新药和医疗机构制剂研发力度.建设省、州

市两级中医药应急救治专家队伍,制定完善一批重大传染病中医

药防治方案.

专栏４　中医药服务体系建设工程

　　１􀆰三级中医医院创建计划:西双版纳州、丽江市、怒江州、迪庆

州、临沧市中医 (民族医)医院创建为三级中医类医院,实现州、市

三级中医医院全覆盖.支持不少于１５所县级中医医院晋级三级医院.
２􀆰县级中医医院综合服务能力提升计划:支持不少于５０所医院达

到国家 «县级中医医院医疗服务能力基本标准 (试行)»,５０所医院达

到国家 «县级中医医院医疗服务能力推荐标准 (试行)».
３􀆰中医特色优势专科建设计划:支持中医医院建设不少于２００个

中医特色优势专科和１０个民族医特色专科,争取所有县级中医医院完

成 “二专科一中心”建设.
４􀆰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计划:支持不少于１５％的乡镇卫生

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馆完成服务内涵建设;支持不少于１０％的

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设置 “中医阁”.
５􀆰中医疫病防治基地建设计划:到２０２５年,力争建成１个国家中

医疫病防治基地,依托基地配置１支国家中医疫病防治队伍.

　　七、完善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体系

围绕生命全周期和健康全过程,以 “一老一小”为重点,加

快完善妇幼健康、老年健康、职业健康、精神卫生、血液供应保

障服务体系,补齐健康教育、康复医疗、老年长期照护和安宁疗

护等领域短板,建立完善３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政策标准体系

和服务供给体系,全面提高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能力.

(一)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

逐步建立完善促进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政策标准和服务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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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体系,开展多种形式婴幼儿照护服务,逐步满足人民群众对婴

幼儿照护服务的需求.扶持推动婴幼儿照护服务,加强对家庭婴

幼儿照护的支持和指导,强化社区婴幼儿照护服务设施与公共服

务设施的功能衔接,发挥综合效益.引导社会力量举办普惠婴幼

儿照护服务机构.鼓励用人单位提供福利性婴幼儿照护服务,支

持幼儿园开设托班,扩大婴幼儿照护服务供给,建设一批具有示

范带动效应的婴幼儿照护服务试点.

(二)优化妇幼健康服务体系

１􀆰完善妇幼健康服务网络.健全以妇幼保健机构为骨干,

以综合医院、专科医院为支撑,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基础的妇

幼健康服务网络,促进保健与临床相结合,提升妇幼健康服务供

给能力.支持省妇幼保健院 (省妇女儿童医院)新院建设,努力

建成面向南亚东南亚区域妇幼健康辐射中心.以州市、县级妇幼

保健院为建设主体,力争到２０２５年,５０％的州市级妇幼保健院

达到三级妇幼保健院标准水平;６０％以上的县级妇幼保健院达到

二级妇幼保健院标准.

２􀆰省、州市级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中心提质建设.依

托综合救治能力较强的综合医院和产科、儿科实力突出,且与其

他医疗机构建立多学科诊疗协作机制的妇幼保健院,建设完善和

提高２０个省级危重孕产妇、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的救治能力;

州市、县两级均应设置至少１个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和１个危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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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救治中心.

３􀆰完善出生缺陷防治网络.健全覆盖城乡居民、涵盖生育

全程的出生缺陷防治体系.省级设立１—２个省级产前诊断中心,

６０％的州、市至少建有１个产前诊断机构,县、市、区普遍开展

婚前保健、孕前保健、产前筛查、新生儿遗传代谢病筛查、新生

儿听力障碍筛查和新生儿先天性心脏病筛查.强化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在出生缺陷防治宣传动员和健康教育中的网底作用.

４􀆰完善儿童健康服务网络.推进省级儿科项目建设,重点

提升儿童呼吸、神经、血液、肿瘤等疾病救治能力.人口较多的

州、市合理设置儿童医院或在综合医院设立儿童医学中心.每个

县、市、区至少有１所医院设置独立的儿科.到２０２５年,全省

每千名儿童拥有儿科执业 (助理)医师达到０􀆰８７名、床位达到

２􀆰５张.加强基层儿童保健服务网络建设.

(三)强化老年健康服务体系

１􀆰健全老年医学服务网络.以设置老年医学科的综合医院

和老年病医院为主体,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护理机构、安宁疗

护机构等为基础,健全省、州市、县、乡四级老年健康服务网

络,提供 “预防、治疗、照护”三位一体的老年健康服务,推动

老年健康服务从以疾病为中心的单病种模式向以健康为中心的多

病共治模式转变.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老年医学服务能力,促

进老年健康服务向社区和家庭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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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深化医养结合.合理布局接续性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

健全医疗卫生机构与养老服务机构合作机制.推进省老年病医院

建设.加快老年友善医疗机构建设.开展医养结合示范创建

工作.

３􀆰加强长期照护和安宁疗护服务.增加长期照护服务资源

供给,建立完善以机构为支撑、社区为依托、居家为基础的老年

护理网络.依托有条件的护理院 (中心、站)、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乡镇卫生院等医疗卫生机构设立家庭病床、社区日间照料中

心和 “呼叫中心”.推进护理站与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老年照护

服务机构等同步设置和配套建设.稳步扩大安宁疗护试点.力争

建成１个省级安宁疗护培训基地.在国家安宁疗护试点州、市的

每个县、市、区建设１个标准化、规范化的安宁疗护病区,在有

条件的乡镇卫生院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设立安宁疗护病床.支

持社会力量规范开展安宁疗护服务.

(四)健全职业健康技术支撑体系

逐步建立省、州市、县三级职业病监测评估技术支撑网络.

提升全省职业病和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职业健康风险评估、职

业病防治情况统计和调查分析、职业健康检查、职业病报告、应

急处置等支撑能力.

通过自主建设或共建 “联合体”等形式,建设云南省职业病

危害工程防护技术指导中心和研究基地.建立符合我省主要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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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的职业病危害工程防护技术支持平台.

依托职业病专科医院、综合医院,构建省、州市、县三级职

业病诊断救治技术支撑网络,并向重点乡镇 (街道)延伸.依托

具备条件的州市、县级综合医院 (综合医院职业病专科),开展

职业病诊断救治康复工作.在尘肺病患者集中的乡镇 (街道),

依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立尘肺病康复站 (点).支持相关专业

机构参与职业病防治技术支撑网络.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设立专

兼职职业病防治监督员.

(五)健全健康教育体系

健全由健康教育专业机构、健康教育服务基地、各类医疗卫

生机构以及机关、学校、社区、企事业单位的健康教育职能科室

等组成的健康教育网络,为健康促进提供有力的体系支撑.推进

各级各类医院、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健康教育

科室建设,提升医疗卫生机构健康教育服务能力.动员机关、学

校、社区、企事业单位、卫生健康行业学 (协)会等更多的社会

力量参与健康知识普及工作.

(六)完善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服务体系

健全以各级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防治中心、精神专科医院和

综合医院精神科为主体,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精神病康复机构等

为依托,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社会心理服务机构为补充的心理健

康和精神卫生服务体系,为群众提供心理健康和精神疾病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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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治疗和康复服务.

１􀆰提升精神卫生服务能力.争取建设精神心理疾病领域国

家临床医学研究分中心.鼓励精神专科医院组建或参与建设专科

联盟.鼓励符合条件的精神科医师全职或者兼职开办精神专科诊

所.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站)要设立精神 (心理)

科门诊,提高基层精神 (心理)卫生服务能力.健全精神卫生专

业机构、社区康复机构及社会组织、家庭相互支持的精神障碍社

区康复体系.鼓励社会力量在精神专科医疗服务资源薄弱地区举

办非营利性精神病医院、开设精神心理门诊.

２􀆰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心理健康服务网络.依托省心理卫生中

心和各州、市有条件的精神专科医院或综合医院精神科成立公共卫

生应急心理救援中心,建立省、州市、县三级突发公共事件心理救

援队伍.加强医疗卫生机构心理健康服务能力.依托城乡社区综合

服务设施或基层综治中心,规范设置心理咨询 (辅导)室或社会工

作室 (站),配备心理辅导人员或社会工作者.支持培育专业化、规

范化的心理咨询、辅导机构,承担心理健康服务.

(七)加强康复医疗服务体系

健全以综合医院康复科、康复医院为主体,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为基础的康复医疗服务网络.三级医院康复科和三级康复医院

等机构重点为急危重症和疑难复杂疾病患者提供康复医疗服务,

并承担区域内康复医疗技术、科研教学、学科建设、科室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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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研究成果转化推广应用等任务.二级医院康复科、二

级康复医院、康复医疗中心、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等重点为诊断明

确、病情稳定或者需要长期康复的患者提供康复医疗服务.鼓励

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依托,开展社区和居家康复医疗服务.

支持医疗资源富集地区的部分一、二级医院转型改建为康复

医院.加强面向老年的康复医疗服务供给,妇幼保健机构、儿童

医院等具备为妇女儿童提供康复服务的能力.加强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康复基础设施建设及设备配置,鼓励有条件的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根据需求设置或增加提供康复医疗服务的床位.实施中医药

康复服务能力提升计划.支持有条件的医疗机构与残疾人专业康

复机构等加强合作,提高康复水平.支持和引导社会力量举办规

模化、连锁化的康复医疗中心.加强康复医学服务人才队伍建

设,到２０２５年,全省每１０万人口康复医师和康复治疗师分别达

到８名和１２名.

(八)优化采供血服务体系

构建布局合理、运行高效的采供血服务体系.推进云南昆明

血液中心及１５个州市中心血站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按照 «云

南省单采血浆站设置规划»(云卫医发 〔２０２１〕２７号)规范单采

血浆站设置.到２０２５年,各级血站服务能力显著提升.

—０３—



专栏５　重点人群健康服务体系提质工程

　　１􀆰托育服务补短板计划:到２０２５年,每个州、市建立１个符合当

地实际的０—３岁婴幼儿照护实训基地 (指导中心),每个县、市、区

建立１所区域综合托育中心.社区托育服务机构覆盖率达５０％以上,
线上托育服务家庭覆盖率达到４０％.

２􀆰妇幼健康服务能力提升计划:到２０２５年,全省５０％的州、市

级妇幼保健院达到三级甲等妇幼保健院要求或云南省三级妇幼保健机

构能力标准要求,６０％的县级妇幼保健院达到二级甲等妇幼保健院要

求或云南省二级妇幼保健机构能力标准要求.６０％的州、市至少有１
个经批准开展产前诊断技术的医疗机构,具备条件的州、市设置１个

新生儿遗传代谢疾病筛查中心和１个新生儿听力障碍诊断中心.
３􀆰老年健康服务能力提升计划:到２０２５年,二级以上综合医院

(含中医医院)设立老年医学科的比例达到７０％;每个县、市、区要建

成１所以上具有医养结合功能的县级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创建３２
个省级医养结合示范县、市、区;１００家医养结合优质服务单位和１５０
所基层医养结合示范机构.

４􀆰中医药康复服务能力提升计划:到２０２５年,８５％的三级中医医

院和７５％的二级中医医院设置康复科,建设４个省级中医康复示范

基地.
５􀆰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服务能力提升计划:到２０２５年,力争全省

所有县、市、区均设有能提供全天候服务的精神卫生门诊或住院机构,
重点加强老年、孕产妇、儿童等重点人群以及严重精神障碍、康复、
进食障碍、睡眠、物质依赖、儿童心理行为发育异常等特殊领域的亚

专科建设与发展.

　　八、强化支撑体系

(一)深化重点领域改革

坚持和加强党对公立医院的全面领导,强化公立医院体系创

新、技术创新、模式创新、管理创新.优化公立医院绩效考核,

建立健全以健康为中心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 (紧密型城市医疗集

团)综合绩效评价制度,强化评价结果运用,推进公立医院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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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发展.

学习推广三明医改经验,加大医疗、医保、医药改革联动力

度.稳妥有序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落实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

整机制.完善中医类服务、“互联网＋医疗服务”等的价格政策

和医保支付政策.健全重大疫情医疗救治医保支付政策,建立健

全职工医保门诊共济保障机制.推行以按病种付费为主的多元复

合式医保支付方式,健全适应医疗服务发展的医保基金支付方式

和结算管理机制.

实施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完善集中带量采购配套激

励约束机制,落实医保资金结余留用政策,并优先使用集中带量

采购中选药品.建立健全城市医联体、县域医共体等药品联动管

理机制.继续巩固完善基本药物制度,推动各级医疗机构逐步形

成以基本药物为主导的 “１＋X”用药模式.遴选建设省级临床

药学中心,加快全省药学服务 “标准化、规范化、制度化、信息

化、同质化”.健全完善短缺药品供应保障会商联动机制,健全

省、州市、县三级短缺药品监测预警和分级应对体系.加强药品

使用监测体系建设,药品使用监测应用范围基本覆盖二级及以上

公立医疗机构,并延伸到８０％以上的基层公立医疗机构.建立

健全医疗机构合理用药考核机制,到２０２３年,实现二级医疗机

构考核全覆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考核覆盖率达５０％以上并逐

年提高.推进药品临床综合评价试点工作.

(二)强化人才队伍建设

全面落实 «云南省促进卫生健康人才队伍发展三十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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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符合医疗卫生行业特点的人才评价、职称评审机制.持续加

强执业 (助理)医师培养.推进公共卫生医师准入制度,推行公

共卫生首席专家制度,探索赋予公共卫生医师处方权,推进公共

卫生医师规范培训试点.健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落实两

个 “同等对待”.推进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试点,统筹实施助理

全科医生培训.继续实施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做好定

向医学生就业安置和履约管理,加强基层紧缺专业人才培养培

训,持续开展基层人员学历提升教育.加强继续医学教育.加大

国际化医疗卫生人才培养力度,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医疗卫生人

才实训基地,培养一批懂专业、会外语的国际化人才,为周边国

家培养适宜型卫生管理和专业技术人才.加强中医药特色人才培

养,实施省级中医临床优秀人才培养项目,推动建立省、州市、

县三级师承培养体系,建设一批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培

养一批中医传承性人才;推动建立西学中制度,培养一批高层次

中西医结合人才和能够提供中西医结合服务的全科医生.

(三)强化科学研究与创新

结合国际发展前沿,根据全省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和发展趋

势,支持多学科交叉融合,在影响我省健康水平的重大疾病防

治、毒品戒治、高原皮肤病、老年医学、跨境公共卫生问题、生

态文明建设与健康等领域开拓创新.

完善医学研究科研基地布局,聚焦解决主要健康问题,加强

与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合作,加强复合型创新团队建设.加强跨

机构、跨部门、跨学科合作,完善科技成果评价和转化体系,力

—３３—



争１—２所省级高水平医院或专业公共卫生机构进入国家临床医

学研究中心或者协同创新网络.

加快科研创新平台、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省级临床医学

研究中心 (分中心)、国家临床医学中心 (分中心)、院士专家工

作站建设.加强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中医药传承创新中心等

建设.

九、健全规划实施机制

(一)加强组织领导

全面加强医疗卫生机构党的建设,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卫生健

康事业改革发展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强化政府责任,把制定实

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列入政府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和健康云

南建设任务要求.省人民政府负责制定省级规划,将床位配置标

准细化到各州、市,明确省级高水平医院和区域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布局,并纳入所在州、市区域卫生规划.各州、市人民政府负

责研究编制区域卫生规划并组织实施,重点规划州、市办及以下

医院和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将床位配置标准细化到县、市、区.

县、市、区人民政府负责制定实施县域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

并及时衔接州、市有关部门.

(二)加强部门协同

机构编制、发展改革、教育、科技、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自然资源、卫生健康、医疗保障等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加

强政策协同,统筹推进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实施.机构编制部

门要按照有关规定和标准落实公立医疗卫生机构人员编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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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部门要依据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对新 (改扩)建项目进行

基本建设管理并落实基本建设投入;财政部门要按照政府卫生投

入政策落实相关经费;自然资源部门要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考

虑医疗卫生机构发展需要,合理安排用地布局,在法律法规允许

的范围内,优先保障非营利性医疗卫生机构用地;卫生健康部门

要牵头根据需要按程序适时调整规划;医疗保障部门要协同推进

医疗服务价格和支付制度改革;其他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共同

推进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实施.

(三)加强投入保障

建立稳定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投入机制.专业公共卫生

机构基本建设、设备购置、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发展建设支

出,由各级财政根据公共卫生事业发展需要足额安排;人员经

费、公用经费及业务经费等根据人员标准、经费标准、服务任务

完成及考核情况纳入政府预算全额安排;健全医疗卫生机构公共

卫生服务经费保障机制.建立财政对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应急储备长效投入机制,并纳入政府经常性预算安排.落实

政府对符合区域卫生规划的公立医院投入责任,落实对中医类医

院和传染病、精神病等专科医院的投入倾斜政策.全面加强政府

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投入保障.探索通过机构运营补贴、家庭托

育补贴、政府采购等方式,加强财政对托育服务的发展支持.

(四)动员社会参与

结合推行乡镇 (街道)权责清单制度,强化和明晰乡镇 (街

道)公共卫生管理权责,村 (居)委会推进公共卫生委员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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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学校按照规定设置保健科 (卫生室),配备专兼职卫生技术

人员,落实入学新生体检和师生重点疾病筛查等工作.用人单位

做好职工疾病预防控制有关工作.完善疾病预防控制部门与城乡

社区联动机制,构建常态化管理和应急管理动态衔接的基层治理

机制.加强爱国卫生组织机构建设,在机构设置、职能配置、人

员配备等方面予以保障,健全各级爱国卫生工作网络,乡镇 (街

道)、村 (社区)、机关、企事业单位等要明确专兼职爱国卫生工

作人员.健全社会健康教育网络,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健康知识普

及工作.

(五)加强监测评估

卫生健康部门要牵头建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和资源配置

效率监测评价机制,成立专门工作小组,组织开展医疗卫生服务

体系规划实施进度和效果动态评价,按期开展规划中期和终期评

估,接受社会监督,及时发现和解决规划执行中的问题,确保各

项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抄送:省委办公厅,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２年９月１６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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